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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98� � � � �证券简称：佰仁医疗 公告编号：2024-038

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金磊先生基于公司目前经营所处阶段、 产品研发进展以及公司 《2023年年度报

告》及《2024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未来一年内快速发展战略的逐步落实，为了

响应央行的政策引导，拟使用专项贷款资金，自2024年10月8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股份。 本次增持不设增持股份价格的上限及下限，拟增持股数

自10万股起；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非社会公众股东持

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75%，目前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

司73.4242%的股份，其他非社会公众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0.0200%，本次增持

上限为公司总股本的1.5503%，据此计算本次拟增持股数不超过213万股。

● 增持主体承诺本次增持完成后12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上述增持主体在本次实施增持计划的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在增

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增持资金筹措进度不及

预期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

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金磊先生。

（二）增持主体已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增持主

体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3,972,0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1172%；通过北京佰奥辅仁

医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北京佰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分别控制公

司股份8,400,000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6.1138%；其配偶李凤玲女士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109,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95%。 综上，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控制公司73.4242%的股份。

（三）截至本次增持计划披露日之前12个月内，增持主体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增持主体基于公司目前经营所处阶段、产品研发进展以及公司《2023年年度报

告》及《2024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未来一年内快速发展战略的逐步落实，为了

响应央行的政策引导，拟增持公司A股股份。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

增持主体本次拟增持股数自10万股起；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非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75%，目前增持主

体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73.4242%的股份，其他非社会公众股东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为0.0200%，本次增持上限为公司总股本的1.5503%，据此计算拟增持股数不

超过213万股，增持金额不设上限。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增持计划不设增持股份价格的上下限。增持主体亦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

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增持。

（四）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综合考虑市场波动、窗口期、资金安排等因素，为保障增持计划顺利实施，本次

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2024年10月8日起6个月内。

（五）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增持主体本次拟通过使用专项贷款资金增持公司A股股份。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

增持主体本次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

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公司A股股份。

（七）增持主体承诺

增持主体承诺本次增持完成后12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

无法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一）增持主体在本次实施增持计划的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上市条件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

定。

（二）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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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

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

预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落实公司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

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有关规

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9月24日）登记在册的

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万仁春 80,934,338 19.23

2 深圳特浦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469,396 7.71

3 深圳倍特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469,396 7.71

4 刘钧 27,379,309 6.50

5 蔡友良 22,699,439 5.39

6 胡锦桥 21,022,507 4.99

7

深圳市同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余同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0,996,844 4.99

8 深圳森特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173,964 3.84

9 北京丰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宁波丰图汇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968,378 3.08

10 黄娅楠 10,692,387 2.54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

例（%）

1 蔡友良 22,699,439 11.75

2 胡锦桥 21,022,507 10.88

3

深圳市同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余同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0,996,844 10.87

4 北京丰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宁波丰图汇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968,378 6.71

5 黄娅楠 10,692,387 5.54

6 洪从树 10,539,707 5.46

7 韩广斌 9,730,037 5.04

8

广州盈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广祺辰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6,925,335 3.59

9 孙一藻 6,824,026 3.53

10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一号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6,300,000 3.26

特此公告。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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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

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

预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落实公司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

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有关规

定，现将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24年9月27日）登记在

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万仁春 80,934,338 19.23

2 深圳特浦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469,396 7.71

3 深圳倍特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469,396 7.71

4 刘钧 27,379,309 6.50

5 蔡友良 22,699,439 5.39

6

深圳市同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余同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0,996,844 4.99

7 胡锦桥 20,982,507 4.98

8 深圳森特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173,964 3.84

9 北京丰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宁波丰图汇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968,378 3.08

10 黄娅楠 10,728,868 2.55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

例（%）

1 蔡友良 22,699,439 11.75

2

深圳市同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余同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0,996,844 10.87

3 胡锦桥 20,982,507 10.86

4 北京丰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宁波丰图汇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968,378 6.71

5 黄娅楠 10,728,868 5.56

6 洪从树 10,539,707 5.46

7 韩广斌 9,730,037 5.04

8 孙一藻 6,824,026 3.53

9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一号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6,300,000 3.26

10

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扬州尚颀三期创业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5,237,672 2.71

特此公告。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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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邓伟明先生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30日（星期一）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30日（星期一）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30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3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运达中央广场B座11楼会议室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24日，公司总股本为937,089,814股，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930,

215,934股（已剔除回购账户中公司股份数6,873,880股）。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46名，代表股份520,776,43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9845%。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名，代表股份498,652,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3.606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43人，代表股份22,124,3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84%。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44人，代表股份22,124,4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84%。

5.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

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年-2026年）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520,637,3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反对46,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弃权9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1,985,3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14％；反

对46,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3％；弃权9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4％。

2.审议通过《关于符合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520,370,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1％；反对13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弃权269,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8％。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1,718,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66％；反

对13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2％；弃权269,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82％。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逐项审议《关于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的议案》

3.01�债券期限和品种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520,367,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4％；反对13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弃权272,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1,715,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06％；反

对13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61％；弃权272,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34％。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02�发行规模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520,363,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8％；反对139,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8％；弃权272,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1,711,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56％；反

对139,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12％；弃权272,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31％。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03�发行方式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520,367,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6％；反对83,9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32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2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3％。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1,715,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37％；反

对83,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6％；弃权32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67％。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04�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520,370,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1％；反对135,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弃权269,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8％。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1,718,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66％；反

对135,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33％；弃权269,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01％。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05�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520,369,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9％；反对144,7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弃权262,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3％。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1,717,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15％；反

对144,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2％；弃权262,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43％。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06�利息递延支付条款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520,347,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6％；反对111,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弃权317,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1,695,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12％；反

对111,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4％；弃权317,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63％。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07�利息递延下的限制事项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520,356,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4％；反对152,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4％；弃权267,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3％。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1,704,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17％；反

对152,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13％；弃权267,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08�强制付息事件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520,358,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8％；反对101,5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弃权316,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7％。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1,706,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11％；反

对101,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1％；弃权316,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97％。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09�募集资金用途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520,379,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8％；反对80,0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弃权316,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1,727,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057％；反

对80,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8％；弃权316,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25％。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10�增信措施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520,590,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4％；反对80,0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弃权10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1,938,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18％；反

对80,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8％；弃权10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4％。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11�上市场所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520,369,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9％；反对87,8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弃权318,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2％。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1,717,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22％；反

对87,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0％；弃权318,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08％。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12�偿债保证措施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520,370,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0％；反对140,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弃权265,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1％。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1,718,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47％；反

对140,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35％；弃权265,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17％。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13�决议的有效期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520,378,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反对132,0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弃权2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2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1％。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1,726,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95％；反

对132,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69％；弃权2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36％。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

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520,376,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2％；反对74,4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弃权325,6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1,724,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16％；反

对74,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64％；弃权325,6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2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519,482,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15％；反对975,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3％；弃权318,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2％。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0,830,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500％；反

对975,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92％；弃权318,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0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全程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华夏创新未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暂停申购、赎回、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0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创新未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华夏创新未来混合（LOF）

场内简称 华夏创新（扩位证券简称：华夏创新未来LOF）

基金主代码 50120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夏创新未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合同》《华夏创新未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4年10月11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4年10月11日

暂停定期定额申购起始日 2024年10月11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的原因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及中国投资信息有限

公司《关于2023年岁末及2024年沪港通下

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中投信

〔2023〕34号）等通知安排，保护基金份额

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4年10月14日

恢复赎回日 2024年10月14日

恢复定期定额申购日 2024年10月14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的原因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及中国投资信息有限

公司《关于2023年岁末及2024年沪港通下

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中投信

〔2023〕34号））等通知安排，满足投资者

的投资需求。

注：根据中国投资信息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岁末及2024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

通知》（中投信〔2023〕34号）等通知安排，2024年10月11日不提供港股通服务，2024年10月14

日起照常开通港股通服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投资者在2024年10月11日仍可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

2.2若港股通交易日安排、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

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整上述事项的，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发布新的节假日

放假和休市安排影响本基金申赎等业务办理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相关业务安排。 为避免因非

港股通交易日原因带来的不便，敬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业务安排。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ChinaAMC.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月八日

华夏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QDII）暂停申购、赎回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0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华夏恒生科技ETF（QDII）

场内简称 恒指科技（扩位简称：恒生科技指数ETF）

基金主代码 51318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夏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华夏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更新）》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4年10月11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4年10月11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根据中国香港证券市场节假日休市安排， 保护现有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4年10月14日

恢复赎回日 2024年10月14日

恢复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根据中国香港证券市场节假日休市安排， 满足投资

者的投资需求。

注：2024年10月11日为香港节假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投资者在2024年10月11日仍可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

2.2若节假日安排、中国香港证券市场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

要调整上述事项的，本公司将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 为避免因香港假期等原因带来的不便，敬请

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业务安排。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ChinaAMC.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月八日

华夏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QDII）暂停申购、赎回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0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华夏恒生中国企业ETF（QDII）

场内简称 恒生国企ETF

基金主代码 15985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夏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华夏恒生中国企业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更新）》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4年10月11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4年10月11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根据中国香港证券市场节假日休市安排， 保护现有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4年10月14日

恢复赎回日 2024年10月14日

恢复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根据中国香港证券市场节假日休市安排， 满足投资

者的投资需求。

注：2024年10月11日为香港节假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投资者在2024年10月11日仍可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

2.2若节假日安排、中国香港证券市场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

要调整上述事项的，本公司将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 为避免因香港假期等原因带来的不便，敬请

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业务安排。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ChinaAMC.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月八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基金参加了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浙海德曼，代码：688577）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认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

下公募基金投资浙海德曼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

名称

证券名称

认购数量

（股）

总成本

（元）

总成本占基

金资产净值

比例

账面价值

（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限售期

华夏磐锐一年定期

开放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浙海德曼 132,501 5,099,963.49 2.00% 4,107,531.00 1.61%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4年9月27日数据。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月八日

华夏中证港股通央企红利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赎回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0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中证港股通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中证港股通央企红利ETF

场内简称 红利央企（扩位简称：港股央企红利ETF）

基金主代码 51391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夏中证港股通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中证港股通央企红利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4年10月11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4年10月11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及中国投资信息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岁末及2024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

易日安排的通知》（中投信〔2023〕34号）等通

知安排，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

平稳运作。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4年10月14日

恢复赎回日 2024年10月14日

恢复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及中国投资信息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岁末及2024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

易日安排的通知》（中投信〔2023〕34号）等通

知安排，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注：根据中国投资信息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岁末及2024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

通知》（中投信〔2023〕34号）等通知安排，2024年10月11日不提供港股通服务，2024年10月14

日起照常开通港股通服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投资者在2024年10月11日仍可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

2.2若港股通交易日安排、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

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整上述事项的，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发布新的节假日

放假和休市安排影响本基金申赎等业务办理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相关业务安排。 为避免因非

港股通交易日原因带来的不便，敬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业务安排。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ChinaAMC.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月八日

华夏中证沪港深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0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中证沪港深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中证沪港深500ETF

场内简称 沪港深E（扩位简称：沪港深ETF）

基金主代码 51717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夏中证沪港深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中证沪港深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4年10月11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4年10月11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及中国投资信息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岁末及2024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

易日安排的通知》（中投信〔2023〕34号）等通

知安排，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

平稳运作。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4年10月14日

恢复赎回日 2024年10月14日

恢复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及中国投资信息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岁末及2024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

易日安排的通知》（中投信〔2023〕34号）等通

知安排，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注：根据中国投资信息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岁末及2024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

通知》（中投信〔2023〕34号）等通知安排，2024年10月11日不提供港股通服务，2024年10月14

日起照常开通港股通服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投资者在2024年10月11日仍可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

2.2若港股通交易日安排、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

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整上述事项的，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发布新的节假日

放假和休市安排影响本基金申赎等业务办理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相关业务安排。 为避免因非

港股通交易日原因带来的不便，敬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业务安排。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ChinaAMC.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月八日

华夏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赎回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0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ETF

场内简称 黄金股ETF

基金主代码 15956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夏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中证沪深港黄金

产业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4年10月11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4年10月11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及中国创盈市场服务有限

公司《关于2023年底及2024年深港通下的港股

通交易日有关安排的通知》等通知安排，保护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4年10月14日

恢复赎回日 2024年10月14日

恢复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及中国创盈市场服务有限

公司《关于2023年底及2024年深港通下的港股

通交易日有关安排的通知》等通知安排，满足投

资者的投资需求。

注：根据中国创盈市场服务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底及2024年深港通下的港股通交易日有

关安排的通知》等通知安排，2024年10月11日不提供港股通服务，2024年10月14日起照常开通

港股通服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投资者在2024年10月11日仍可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

2.2若港股通交易日安排、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

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整上述事项的，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发布新的节假日

放假和休市安排影响本基金申赎等业务办理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相关业务安排。 为避免因非

港股通交易日原因带来的不便，敬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业务安排。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ChinaAMC.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95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发行资产支持票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3月26日和2024年4

月1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议和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就所属公司泰达环保电费收费收益权设立资产支持票据的议

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环保” ）设立发

行规模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的绿色碳中和资产支持票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3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

四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14）、《关于控股子公司泰达环

保电费收费收益权设立资产支持票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9）以及2024年4

月13日披露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23）。

近日，泰达环保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出

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4】ABN112号），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泰

达环保绿色定向资产支持票据注册。 《接受注册通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泰达环保绿色资产支持票据注册金额为5.27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

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每期发行前确

定当期主承销商。

二、泰达环保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绿色资产支持票据，首期发行应在注

册后6个月内完成，后续发行应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

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接受注册通知书》的要求，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

授权办理绿色资产支持票据发行的相关事宜，并根据实际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688638� � � � � � � � �证券简称：誉辰智能 公告编号：2024-051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现金收购

深圳市嘉洋电池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根据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辰智能” 或“公司” 、“上市公司” ）

的整体战略布局及业务发展需要，2024年9月4日，公司与自然人张华（以下简称“转让方一” ）、

侯宪鲁（以下简称“转让方二” ）就深圳市嘉洋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洋电池” 或“标的

公司” ）签署《关于深圳市嘉洋电池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简称“《股

权收购协议》” ），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转让方一、转让方二所持标的公司1000万元注册资本中

的600万元出资额，即标的公司60%的股权（标的股权），其中以14,825万元购买张华持有标的

公司注册资本中的593万元出资额（即59.3%的股权），以175万元购买侯宪鲁持有标的公司注册

资本中的7万元出资额（即0.7%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以人民币15,000万元获得标的

公司60%的股权并取得其控制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现金收购深圳市嘉洋电

池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开展新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二、交易进展

公司已于2024年9月25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现金收购深圳市

嘉洋电池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开展新业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6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 公司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

司直接持有嘉洋电池60%的股权，嘉洋电池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

更后的股权登记信息如下：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600 60.00%

2 张华 330 33.00%

3 侯宪鲁 70 7.00

合计 1,000 100%

特此公告。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002437� � � � � � � �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24-067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持有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9,21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0.4056%）的董事王东绪先生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1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92%）。

公司于2024年9月30日收到董事王东绪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拟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计划减持股份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任职情况 持股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王东绪 董事 9,210,000 0.4056%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2014年度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授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4、减持数量： 21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92%），拟减持数量不超过其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的25%；

5、减持期间：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三个月内（2024年10月29日-2025年1月28

日），减持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得减持；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确定。

7、如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

相应进行调整。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王东绪先生承诺：股份限售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

管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所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的股份为董事王东绪先生获授的2014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份，不存在

违反上述相关承诺的情况。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相关规定。

2、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公司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

划的实施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督促上述股东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规减持，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1、《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605303� � � �证券简称：园林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2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3/12/19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500万元~1,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73.56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4562%

累计已回购金额 599.7048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6.39元/股~10.2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18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

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 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00元/股

（含）；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3日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9月，公司未开展回购股份。

截至2024年9月底， 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735,6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562%， 购买的最高价为10.22元/股、 最低价为6.39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5,

997,048.00元（不含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

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8日


